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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惠民税收政策》收录了截至2012年3月现行有效的关系民生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按照农业、农村
、农民、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投资与消费、小型微利
企业、环境保护、居民生活、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综合进行了分类，每项政策分别标注了文件出处
，以方便读者对照、查找。
　　《惠民税收政策》旨在为读者了解和查找涉及民生领域税收优惠政策作指引，宣传国家的惠民税
收政策，而不作为税收执法或者申请享受优惠政策的直接依据。
另外，因税收优惠政策变化较大，读者在掌握过程中，应以最新法律、法规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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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农业、农村、农民 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 1.金融企业根据《贷款
风险分类指导原则》（银发（2001）416号），对其涉农贷款进行风险分类后，按照以下比例计提的贷
款损失专项准备金，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1）关注类贷款，计提比例为2％； （2）次
级类贷款，计提比例为25％； （3）可疑类贷款，计提比例为50％； （4）损失类贷款，计提比例
为100％。
 2.所称涉农贷款，是指《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 246号）统计的以下贷款： （1）农
户贷款； （2）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
 所称农户贷款，是指金融企业发放给农户的所有贷款。
农户贷款的判定应以贷款发放时的承贷主体是否属于农户为准。
农户，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长期居住
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住户和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住户，国有农场的职工和
农村个体工商户。
位于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团体、
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
均不属于农户。
农户以户为统计单位，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也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
 所称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是指金融企业发放给注册地位于农村区域的企业及各类组织的所有贷
款。
农村区域，是指除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行政区及其市辖建制镇之外的区域。
 上述政策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执行。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
策执行期限的通知》，财税（2011） 104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
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 99号支持农村金融的税收优惠 1.自2009年1月1
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
 2.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按90％计人收入总额。
 3.自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由银行业机构全资
发起设立的贷款公司、法人机构所在地在县（含县级市、区、旗）及县以下地区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
村商业银行的金融保险业收入减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4.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减计收入。
 5.金融机构应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进行单独核算，不能单独核算的不得适用上述第1条
、第2条规定的优惠政策。
 6.适用暂免或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至2009年底的农村信用社执行现有政策到期后，再执行上
述第2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7.适用上述第1条、第3条规定的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金融机构，自2009年1月1日至发文之日应予免征或
者减征的营业税税款，在以后的应纳营业税税额中抵减或者予以退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税政策执行期限的通知》，财税（2011
）101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4号 汶川地震灾区
农村信用社免征企业所得税 1.从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
宁夏等6省（自治区、直辖市）汶川地震灾区农村信用社继续免征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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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惠民税收政策》根据国家标准的税收政策依据编写，此书详细介绍了我国各界税收政策的方案。
《惠民税收政策》(作者中国税务出版社税法信息中心)旨在为读者了解和查找涉及民生领域税收优惠
政策作指引，宣传国家的惠民税收政策，而不作为税收执法或者申请享受优惠政策的直接依据。
另外，因税收优惠政策变化较大，读者在掌握过程中，应以最新法律、法规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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